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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 理  词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我接受当事人的委托，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，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参加本案的各项诉讼活动，现就本案的审理，发表如下代理词：

一、位于甲市A区B里C号楼D号的诉争房产是上诉人乔某用自有的位于E区F街G号的房产与案外人杨某换得，1969年《换房协议书》中载明：姓名：乔某。上诉人乔某从未同意过将换得的诉争房屋给被上诉人林某，二被上诉人变更诉争房产的承租人为林某从未告知过上诉人，系擅自变更。

二、一审法院“经审理查明：乙厂于1969年至1978年期间一直从该厂职工林某工资中扣除B里住房房租。1978年，林某调离乙厂，但一直以其名义交纳房租。”

一审时被上诉人并非未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充分证据，被上诉方出示的三张收费账序号23林某一栏均为空白，没有标明时间，2003年8月8日收据是丙公司收费是二被上诉人为达到诉讼目的而单方形成的，不具有证据效力。

三、二被上诉人关于诉讼观点的证据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，二被上诉人为自己出证据，其证明力具有不真实性。

四、被上诉人乙厂一审时辨称“1992年11月给乔某换发了“乙厂家属宿舍租赁契约”，但未向法庭出示1992年前的“租赁契约”即1969年的租赁契约”。

综上所述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、判决错误，上诉人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，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：李在珂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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